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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茄萣區戶政事務所 102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工作計畫 

壹、計畫依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民國 102 年 3 月 28 日高市民政秘字

第 10230642300 號及高雄市政府 102 年 3 月 1 日高市

府研發字第 10230182000 號函頒修訂「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擴大服務領域，重視民情、輿情反映，樹立親切服務

形象，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全方位優質服務。 

叁、實施對象：本所全體同仁。 

肆、計畫內容： 
實施要項 工作重點 執行作法 

一、提升服務
品質，深
化服務績
效 

（一）訂定年度提升
服務品質工作
計畫，具體規
劃為民服務工
作。 

依業務特性、顧客需求，研訂工作計畫，
公佈於本所網頁。 

（二）考量民眾洽公
之便利性及實
用性，合宜改

造服務場所及
充實更新服務
設施。 

1.持續改善、營造友善節能洽公環境，規
劃便捷服務動線，充實「核心設施」、「一
般設施」(包含各項申請動線、書表範

例、文宣資料、雙語標示、停車空間、
等候區、性別及無障礙設施等）及有必
要的使用說明與管理，提供優質洽公環
境品質。 

2.設置藝術畫作及花卉，並不定期更新，
提昇洽公環境文藝氣息。 

3.每年至少辦理洽公環境設備檢查 1次，
適時改善或更新，以符服務需求。 

（三）建立服務人員
專業、親切、責
任感之優質形

象，主動協助民
眾申辦、導引服
務，並提供業務
諮詢。 

1.配合年度訓練需求，指派相關人員參加
講習訓練。 

2.加強訓練服務人員電話及櫃台服務禮

儀，建立親切有禮的服務氛圍。 
3.設置綜合受理櫃台，徹底實施一處收件
全程服務之便民措施，設置服務台，由
本所人員及志工提供導引服務及業務諮
詢服務。 

4.等民眾超過 5人以上時，指派業務承辦
人或資深人員主動提供民眾諮詢，並預
先審查所申辦事項是否為權責業務，及
所攜帶之相關書件是否齊備，以免民眾
耗時空等或徙勞奔波；受理戶籍登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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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迎接，使民眾充分感受到本所人員服

務之熱忱，提升機關專業、親切、具責
任感之優質形象。 

5.配合民政局於4月份辦理服務禮貌人員
選拔活動。 

（四）善用傳播媒體
及公聽會、說
明會、里民大
會 等 公 眾 場
合，針對服務
對象及業務特
性擬定行銷策
略，宣導政府

施政措施及執
行成效。 

1.利用本所網頁，隨時宣導施政措施。 
2.不定期舉辦所務會議就業務得失提出
檢討，並追蹤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3.配合轄區內各機關團體辦理活動時，設
攤宣導法令、政府施政措施及執行成
效。 

4.設置公布欄、網站、跑馬燈，加強宣導
各項戶政政策及便民服務措施，爭取民

眾認同及肯定。 

二、便捷服務
程序，確
保流程透
明 

（一）設置全功能櫃
台，提供單一窗
口服務，加強櫃
台人員處理各
項申辦案件知
能，縮短民眾等
候時間。 

1.設置綜合受理櫃台，提供單一窗口服
務，確實達到便民服務效益。 

2.實施預審制度，縮短民眾等候時間。 
3.指派人員參加相關講習訓練，提升櫃台
人員處理各項申辦案件知能。 

（二）徹底診斷簡化
作業流程、辦理

時限、申請書表
等，訂定明確作
業程序及量化
服務指標，建立
標準作業規範。 

1.每年至少 1次，全面性檢查或檢討各項
作業流程及申請表單，減少民眾申辦案

件時應檢附的文件種類，包括申請書
（表）、同意書、授權書、證件正本、
影本等。 

2.每年至少選擇一項業務以上，鼓勵同仁
研提業務革新建議案件，達到減少核章
數及簡化流程目的。 

3.於網站及本所張貼各項服務案件統計
表、印製案件申請須知、法令知識庫、
並提供標準申請書表供民眾使用，建立
作業標準規範。 

（三）檢討申辦案件
應附繳書證謄

本之必要性，並
予以減量；配合
推動電子謄本
政策，提高申辦
案件相關資料
查驗使用電子
謄本認證之比
例。 

1.賡續宣導以戶口名簿代替戶籍謄本，以
減少民眾申請戶籍謄本量。 

2.協助區公所及社會福利機關編造名
冊，供審核各項津貼發放案件，減少戶
籍謄本申請量。 

3.利用跨機關便民服務資訊平台，協助戶
籍異動及更名民眾直接向地政、稅捐、
監理……等機關申請變更戶籍地址及
姓名，有效減少戶籍謄本量。 

（四）公開各項服務
標準作業程序

1.受理各項申辦案件均採隨到隨辦方
式，若有因編釘門牌、國籍等因素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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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在不違

反資訊公開規
定及隱私權保
護的前提下，
建立申辦或申
請案件公開查
詢機制，提供
民眾瞭解案件
處理流程及最
新進度。 

立即取件者，即告知民眾取件日期或由

機關發文通知辦理情形。 
2.利用網路提供業務及法令查詢、申請書
下載，並於本所設置作業標準流程圖。 

三、探查民意
趨勢，建
立顧客關

係 

（一）建立民眾抱怨
處理機制，提供
即時、有效之處

理方式，減少處
理時間成本，降
低顧客抱怨頻
率。 

1.設置首長信箱，供民眾反映及建議，並
據以研定改善服務措施。 

2.受理民眾申辦案件，民眾有任何疑問、

抱怨或紛爭，均可直接向受理人員或主
管反映，以即時解決並排除紛爭，降低
顧客抱怨，提升政府服務品質。 

（二）廣開民眾建言
管道，重視民眾
興革建議及陳
情案件，審慎、
迅速地處理問
題。 

1.指定專人分案處理市府網站建置之線
上即時服務系統-人民陳情案件，並依
規定稽催管制。 

2.設置首長信箱，適時蒐集民意，以廣納
民眾意見。 

（三）建立新聞媒體

及報章輿論快
速回應機制及
標 準 作 業 程
序，主動為政策
辯護或更正不
實內容，以導正
社會視聽。 

1.配合民政局各項活動與施政發佈新聞

稿並於網頁張貼；且由專人負責蒐集剪
報資料，陳閱首長及相關承辦人，瞭解
輿情、民情，適時回應媒體報導，以正
視聽。 

（四）定期辦理民眾
意見調查，分析
調查結果，改進
服務缺失。 

1.定期辦理各項民眾問卷調查，每季統計
性別主流化問卷並加以分析，報送民政
局參考。 

2.每年 3 至 10 月實施問卷調查，年終時
加以統計並分析，報送民政局。 

四、豐富服務
資訊，促
進網路溝
通 

（一）主動規劃公開
機 關 基 本 資
料、核心政策、
執行計畫、服務
措施等重要資
訊。提供之資訊
內容需正確連
結並即時更新。 

1.定期檢視本所網站資料並更新，提供正
確之政府資訊。 

 

（二）網頁設計符合
國際評比。並遵

1.於本所網站規劃設置雙語網頁，並符合
無障礙需求，方便瀏覽、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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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相關規範標

示電子資料，提
供服務。 

2.於本所網站連結民政局道路門牌查詢

網，提供民眾以道路、地址、地標、交
叉路口 4種定位查詢電子地圖、各里戶
口數查詢、歷史門牌查詢、Google地圖
對照、Google衛星圖套疊本市道路圖、
Google 路徑規劃等多種方式查詢電子
地圖。 

（三）規劃建置多元
化電子參與管
道，如意見留言
板、線上論壇、
網路投票、網路
民調等，簡化相

關互動及操作
方式，以提供民
眾友善網路溝
通環境。 

1.於本所網站建置各種查詢選項及首長
電子信箱，提供與民眾互動之網路溝通
環境。 

2.連結「港都戶政電子報」專區，供各界
點閱，提升戶政宣導成效。 

 

（四）賡續推動線上
申辦業務及服
務項目，提供完
整申辦資訊及
安 全 申 辦 認
證，並規劃新增
申辦項目，提高

線上申辦使用
率。 

1.於本所網站提供各項申辦案件申請書
下載服務。 

2.設置人口統計專區，供各界人士應用，
並按時更新，以提升服務品質。 

 

（五）應用建置跨機
關資訊整合平
台，提升政府資
訊資源共享及
使用效率。 

1.賡續應用跨機關便民服務資訊平台，查
驗民眾相關資料，簡化作業流程，民眾
申辦免書證，提昇政府機關整體為民服
務品質。 

 

五、創新服務
方式，整
合服務資
源 

（一）強調主動檢
討，發掘服務
遞送過程及提
供 方 式 之 問
題，運用法令

與流程檢討再
造、民間資源
引進、資訊科
技應用等有效
率的工具，規
劃創新性、整
合性的措施以
解 決 服 務 問
題。 

鼓勵本所人員就實務研提各項創新性業
務、修正法規、簡化作業流程、整合內部
業務或各戶政事務所橫向聯繫業務，以解
決共通性服務問題，提升行政效能。 

（二）檢討現有為民 1.蒐集媒體輿論、問卷調查、首長信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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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工 作 廣

度、深度，並
主動協調整合
性質重複或相
關 聯 服 務 工
作，針對民眾
需求，重新規
劃設計有創意
之加值服務。 

民意信箱等民眾反映意見，整合各項戶

政為民服務工作，規劃具有創意之加值
服務，如 6912 週六受理預約申辦案
件、到宅服務、網路預約申辦等便民服
務措施。 

2.與地政、稅捐、監理……等機關合作，
落實「跨機關服務措施」，提供民眾便
利的加值服務。  

（三）力求有價值之
創新服務型態
與 方 式 多 元
化，以較少的成

本得到更好的
服務品質。 

運用社會資源力求有價值之創新服務型
態與方式，以較少的成本得到更好的服務
品質，創造政府及機關正面形象。 
 

（四）突破現行機關
（單位）間之隔
閡，從政府服務
資源整合及共
享角度出發，規
劃跨機關水平
整合服務或業
務體系垂直整
合服務。 

以資源整合及共享角度出發，賡續推動跨
機關服務資訊平台運用，提升合作關係。 

伍、管制考核：結合所務會議確實檢討改進為民服務工作，辦理不定期查

核。 

陸、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